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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代际正义研究发轫于 20世纪 70年代罗尔斯叶正义论曳的问世袁随后引发国内
外学者广泛关注袁研究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乃至生命科学领域袁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代
际正义论证范式研究可谓历久弥新遥 代际正义论证的范式选择源于权利义务本位的理论预
设袁是权利正义观和义务正义观在人类社会纵向代际层面的逻辑呈现袁我们只有廓清正义的
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袁才能够为代际正义范式正本清源袁以期实现代际正义论证范式的转换
与创新遥社会正义问题主要关涉到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袁以权利和义务分别作为正义的逻辑起
点袁构成权利正义观和义务正义观的根本分野袁二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源远流长遥 权利正
义观是权利本位论的哲学基础袁 权利本位说是权利正义观在正义之权利义务价值位序中的
必然选择袁义务本位说则与之相反袁强调义务在正义价值位序上优先于权利袁正义应当以义
务作为重心和本位遥 义务本位说就权利本位说的核心要素进行批判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院
权利是目的和义务是手段曰权利分配的平等状态曰自由优先于秩序的价值共识遥 代际正义论
证范式主要包括后代人权利范式和当代人义务范式袁 也即代际正义论证的权利进路和义务
进路袁前者旨在论证后代人权益保护是代际正义的价值重心袁从后代人权利视角推论出当代
人维护和实现代际正义的责任和义务袁 后者则另辟蹊径论证代际正义之于当代人的责任和
义务袁主要包括功利主义说尧道义论和共同体义务说遥 后代人权利范式和当代人义务范式存
在同样的理论缺陷和不足袁二者都忽略了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义务的理论维度袁不仅直接造
成后代人权利之于当代人义务和后代人义务以及当代人义务之于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权利

的矛盾和张力袁使代际之间的义务权利对等原则难以体现和保障袁而且代内的权利义务关系
被忽视掉袁以代内社会权利义务对等为基础的代内正义也无从体现遥我们更加认同义务正义
观和义务本位说袁在摒弃后代人权利范式基础上袁创新当代人义务范式袁将其归结为三个基
本原则院即当代人义务是代际正义的核心和关键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义务担当必须坚持对等
原则曰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义务承担是其权利享有的依据和前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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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古往今来袁正义都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永恒主旨遥 对正义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
城邦政治学说袁如何治理好城邦实现城邦正义是其共同的主题袁正义被视为城邦最高的道德
规范袁柏拉图开启了追寻国家制度正义的先河袁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袁
分配正义根据公民美德按比例分配荣誉或政治职务袁城邦中的政治职务既是权利更是义务遥
古罗马征服希腊世界后袁将崇尚朴实注重实践的本土文化与古希腊的政治哲学结合起来袁并
且继承了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的契约论思想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袁从叶市民法曳到叶万民
法曳的颁布袁罗马帝国用完备的私法体系同等保护其公民权遥 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中袁宗教和
神学是唯一意识形态袁神权政治世界里服从的义务被视为美德并被宗教所神化遥 西方近代自
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以来袁权利政治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袁国家和法律正义重在捍卫公民的
天赋权利遥 不难发现袁贯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正义主题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为不同的权利
义务状态袁虽然社会正义问题繁纷复杂袁但究其主题还是主要关涉到社会权利义务的分配遥
早在 18世纪袁 英国思想家威廉窑葛德文就曾指出院野有两个问题是对于正确阐明社会原则是
极其重要的袁因此应该分别加以研究院一个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应尽的义务袁一个是他们应
享的权利遥 冶 [1]无独有偶袁20世纪 70年代罗尔斯在其巨著叶正义论曳中更是开宗明义院野正义的
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袁或更准确地说袁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袁决定
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遥 冶[2]5毋庸置疑袁社会制度正义其本质是利益的权威性
划分袁实现形式则是权利义务的制度性分配袁问题在于正义究竟以权利还是义务作为重心和
本位呢钥

如果说正义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上早已有之袁那么代际正义理论则是在罗尔斯叶正义论曳问
世之后才得以提出并引发广泛关注遥 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院野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
会关系和国家关系袁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袁一切理论观点袁只有在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
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袁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袁才能被理解遥 冶[3]代际正义

理论源于二战之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袁 现代社会生活呈现出理性化和世俗化的 野现代性冶特
征袁科学技术理性受到顶礼膜拜袁控制尧征服和奴役自然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袁资源
枯竭尧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等现代性问题异化和奴役了现代人的生活袁更是危及到未来世代
的生存和发展袁代际正义理论得以应运而生遥诚如环境政治学家安德鲁窑多布森所言院野至少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袁 任何没有对将未来世代纳入正义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行讨论的正义理
论袁都是不完整的遥冶[4]围绕代际正义理论何以能够成立的根本性问题袁其论证范式归结为当代
人义务范式和后代人权利范式袁也即当代人义务进路和后代人权利进路袁何者更加接近代际
正义的核心原则呢钥 这个问题与前述正义究竟以权利还是义务作为重心和本位高度相关遥 现
存的代际正义论证范式二者必居其一吗钥 如果说二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瑕疵袁又该如何取舍和
创新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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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正义观院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义务和权利从来都是道德和法律的重要价值范畴袁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更是构建道德哲
学尧法哲学乃至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遥 我们知道袁社会正义问题总是与法律制度紧密相关袁正
如博登海默所言院野由于正义概念关系到权利尧要求和义务袁所以它与法律概念有着紧密的联
系遥 社会正义观的改进和变化袁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遥 冶[5]出于这种高度相关性考虑袁我们在
下文中进行正义之权利义务探讨时袁只是宽泛的讲权利义务范畴袁并不对其进行具体的道德尧
法律或政治的视域界定遥 权利本位说和义务本位说分别将权利和义务作为正义的逻辑起点袁
权利正义观和义务正义观在西方思想史中可谓源远流长遥

渊一冤权利正义观与权利本位
1.权利正义观
权利正义观首肯正义的权利价值袁尽管对野权利冶界定存在分歧袁但坚持权利优先并且认

为正义的主旨在于权利的捍卫和坚守袁则是所有权利正义观者的基本共识遥 权利正义观最早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袁及至神权政治解体和文艺复兴政治思想运动的到来袁开启了
权利正义的崭新篇章袁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使得权利正义理论
震撼人心袁现代社会以来罗尔斯尧诺奇克和德沃金则成为权利正义观的领军人物遥

正义的野权利冶思想萌芽于古希腊梭伦所倡导的野给一个人以其应得冶的观念遥 为了缓和雅
典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袁梭伦在经济上废除了债务奴役制来保障平民的人身自由袁并在政
治上依据财产的多少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袁分别赋予相应的担任官职或参加公民大会的
权利遥 斯多葛派是个人自由和自然法思想的早期表述者袁主张理性法则野逻各斯冶即自然法支
配着宇宙世界袁社会当中的人们存在着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和平等袁人生的目的在于运用理
性法则驾驭本能袁最终获得自由遥 伊壁鸠鲁就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做出了最初的契约论解释袁人
们建立国家和法律是为了确保自由尧幸福和安全袁国家和法律体现的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
公正袁野那些最先制定法律权利并在城市渊城邦冤中建立管理制度和行政机构的人袁在极大程度
上以此促进了生活的安全和安宁遥谁要把这一切废除掉袁那么我们就会过着禽兽般的生活遥 冶[6]

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继承了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和伊壁鸠鲁的契约论观点袁认为自然法所
体现的人的理性和理智是正义的基础和标准袁是人定法的渊源和依据袁国家作为人们契约的
产物以法律和权利的共同约定作为基础袁野共和国渊Commonwealth冤是人民的事情袁人民并不是
以任何方式相互联系的任何人的集团袁而是集合到一处的相当数量的这样一些人袁他们因有
关法律和权利的一个共同的协定以及参与互利行动的愿望而结合在一起冶[7]遥 实践证明袁罗马
帝国能够维持统治长达六七百年之久袁根本原因就在于凭借其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袁对财产
权尧土地权以及被统治地区内平民和贵族权利的平等捍卫遥

中世纪神权政治时期袁君权神授说大行其道袁神权高于世俗政权并笼罩一切袁除了拥有服
从上帝和教会的自由之外人们毫无权利可言遥 文艺复兴以人文学的形式掀起了一场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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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运动袁对神权政治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发起抨击袁开始用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现实和
政治问题袁赞美人性尧人的尊严和自由意志袁为权利正义观的复兴开辟出广阔空间遥 17尧18世纪
时期袁以格劳秀斯尧洛克尧卢梭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袁代表广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袁纷
纷著书立说阐述了近代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袁 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袁从
而迎来了权利正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遥 格劳秀斯认为袁自然法是正确的理性法则和人定法的依
据袁自然法的根本原则是野有其所有袁偿其所负冶袁其核心主旨在于维护私有财产权曰国家源于
社会契约袁是一群自由人为了维护公共的权利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善团体遥 洛克笔下的自
然状态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袁自然法野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人类院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
立的袁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尧健康尧自由和财产冶[8]遥 由于自然状态缺少一部明文法尧一
个公正的裁判者和判决得以执行的权力后盾袁 人们便订立契约建立国家用以保护彼此的生
命尧自由和财产袁一旦国家和政府违背这个目的蜕化为暴政袁人民将拥有反抗暴政的权利遥 卢
梭笔下的自然状态比洛克描绘的更为美好袁称赞其为人类的野青春冶袁人们遵循自然法则生活袁
最根本的自然法则是人们关心着自我幸福和保存并且同情和怜悯同类遭受的灭亡和痛苦袁自
由和平等是人们首要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袁人们订立全体一致的契约成立民主共和国袁以野公
意冶为指导的国家中人们放弃了自然的自由和平等袁同时获得社会的自由和平等袁契约若遭到
破坏人们就可以暴力推翻政府恢复原有的权利遥

如果说启蒙政治思想的主题是自由袁 那么罗尔斯则将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变为平等遥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思想集中体现于两个正义原则院第一个原则是野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
的最广泛平等地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地权利遥 冶第二个原则是
野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袁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袁适合于最少受
惠者的最大利益曰并且依系于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遥 冶[2]302正义原

则以词典式次序排列袁第一个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原则和差别原
则袁其中平等的机会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遥 在罗尔斯这里袁自由权利和机会应该人人平等袁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依据差别原则必须符合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才是正义的袁这种旨在改
善社会最低受惠者利益的野分配正义冶势必会扩大国家的功能遥 保守自由主义者诺奇克也主张
野权利优先于善冶袁在这一点上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与罗尔斯无异袁但是诺奇克坚持自由权利
高于一切袁在其正义谱系中没有平等存留的空间袁差别原则追求的分配正义势必对个人权利
造成侵害袁然而任何他人尧群体和国家都无权侵犯个人权利袁在批判罗尔斯分配正义的基础
上袁诺奇克代之以野持有正义冶袁倡导一种由市场主导的最弱意义的国家遥 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
家德沃金坚持权利正义的核心是平等袁人们拥有受到政府平等的关注和尊重的权利袁野政府对
于他所统治的那些人应该具有关注袁也就是说袁把他们视为是会受苦及受挫折的存在曰同时也
应该对他们具有尊重袁那就是说袁把他们视为有能力构筑他们该如何好好地过自己的人生的
想法袁并且能够根据这种想法去行事的存在遥 政府不仅应该给予人们关注与尊重袁而且应该给
予同等的关注与尊重冶[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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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利本位说
权利正义观是权利本位论的哲学基础袁权利本位说则是权利正义观在正义之权利义务价

值位序中的必然选择遥 权利本位说坚持权利是目的袁 义务是手段袁野只有使每一个人都平等享
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人权)袁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袁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保障
和实现这些平等的权利袁义务的约束才成为必要袁当立法者为人们设定新的义务约束时袁他能
够加以援引的唯一正当而合法的理由袁也仅仅是这将有益于人们是已享有或新近享有的平等
权利冶[10]遥

郑成良教授是我国较早在野法本位冶论争中倡导权利本位的学者遥 为了论证法学应是权利
之学袁法制应该以权利为本位袁首先预设出一种价值共识院野一个合乎理想或至少是值得尊重的
法律制度袁应当使人们平等地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并平等地受到义务约束袁应当公正地捍卫一
切正当利益袁既不允许以强凌弱袁也不允许以众暴寡袁应当充分地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袁以促成
一个与人类尊严相适应的自由社会遥 冶[10]只有基于这种价值共识袁才有可能对权利本位进行实
质性探讨遥 简言之袁一个公正的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以捍卫人们的平等权利为特征袁以约束性
义务为手段袁并且最终的目的是形成自由社会遥 在这种理想社会图景中袁野对于义务而言袁权利
是目的袁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核心袁对于权利而言袁义务是手段袁是权利的引伸和派生物冶[10]遥权利
本位说强调的另一要义是权利分配的平等状态及其派生的平等义务约束袁并且将其作为区别
于义务本位的重要标准袁野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中袁如果放弃平等对待的原则袁把义务约束尽可能
地推给下层群众袁那么袁这就只能是义务本位而绝非权利本位冶[10]遥权利本位的法律制度旨在保
障权利的实现袁更是对社会多元利益和世俗幸福的确认和肯定袁这有利于个人独立人格的养
成和理性精神的发扬袁而这些因素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尧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都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遥

张文显教授的权利本位论在国内学界颇具代表性遥权利本位包括有六种要义院渊1冤法以渊应
当以冤权利为其起点尧轴心或重心曰渊2冤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中袁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权利主
体袁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曰渊3冤权利是义务的逻辑前提袁权利的主导地位和作
用存在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之中曰渊4冤权利的起点尧轴心或重心位置体现于法律规则整体中
而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曰渊5冤权利本位反映出人们之间的平向利益关系曰渊6冤从义务本位到权
利本位是法的历史性进步遥 [11]不难看出袁权利本位的第一要义即野法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尧轴心
或重心冶是权利本位说的理论基石袁对其进行哲学上尧伦理学乃至经济学上的论证就显得尤为
重要遥 哲学上的论证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权利本位的哲学基础袁
对人类法制史进行辩证考察发现袁野自从人类的原始社会解体袁出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立渊区别冤
以来袁始终存在着法以权利为本位或以义务为本位的问题袁这是不依人的主观偏好或想当然
而转移的客观现实遥 纵观法律制度史袁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总体上是以义务为本位的袁资本主
义社会的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袁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则是最新类型的权利本位法遥 法从义务本
位到权利本位的转变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遥 冶[12]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把人的成长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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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三种形态袁即人对人的依赖形态尧人对物的依赖形态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态袁在第
一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形态中其经济基础为自然经济袁臣民在国王渊皇帝冤面前仅有义务而无
权利袁法律是典型的义务本位袁在第二阶段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阶段袁权利主体得以普遍化袁
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必然以权利作为逻辑起点袁 是典型的权利本位遥 权利本
位在伦理上也存在其道德基础袁即拥有权利是承担和履行义务的必要条件袁法律分配的义务
必须从权利中引申出来袁设定义务是为了适应权利的需要遥 权利本位存在着经济学依据袁商品
交换经济体现着具有独立人格的交换主体自由安全地进行权利的相互让渡袁商品经济的利益
机制需要权利立法来进行表达袁商品的生产交换更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精神物质需要袁人民应
当是权利的主体遥

渊二冤义务正义观与义务本位
1.义务正义观
如果说权利的核心特征是野应得冶所体现的野正当性冶袁那么义务的概念特征则是野应当性冶袁

义务是指依据社会共同生活需要人们应当做或不做的行为遥 义务正义观肯定义务的优先价
值袁 强调人们对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义务遵守是正义的核心要义遥 义务正义观在古希腊时期就
已存在袁随后在中世纪神权政治时期被宗教所神化袁近代社会中坚持义务正义观的有爱尔维
修和密尔袁即便在权利呼声日益高涨的现代社会袁以麦金泰尔尧桑德尔等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
仍坚持个人之于社会共同体的德性正义和义务正义遥

古希腊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坚持集体主义国家观袁认为国家和法制的形成源于人们团
结联合抵御外侮的需要袁国家利益超乎一切之上袁正义要求个人服从城邦对城邦尽自己的义
务袁野正义要人尽自己的义务袁反之袁不渊正冤义则要人不尽自己的义务而背弃自己的义务冶[13]遥苏
格拉底认为袁公民必须服从国家法律袁法律如同契约袁正义就是服从法律遵守契约袁野正义要求
自己必须服从母邦的命令袁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母邦袁你就应该按照它的命令行事袁忍耐地服
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冶[14]遥 当雅典当局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之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后袁他选
择拒绝逃亡来履行自己服从法律的义务遥 柏拉图认为袁城邦是人们为了满足多方面自足需要
而彼此分工协作的团体袁正义就是城邦中的三种人袁即生产者尧保卫者和统治者根据上天赋予
自己的品质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袁野当城邦里的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的事袁城邦就被认为是
正义的袁而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尧勇敢的和智
慧的冶[15]遥亚里士多德同样以整体国家观和公共利益来解读正义袁城邦是追求至善的社会团体袁
人是趋于城邦政治生活的动物袁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过有道德的优良生活袁个人必须绝对服从
城邦袁野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冶遥 [16]中世纪世俗政治被神权所笼罩袁君权神授说强调奴役和统
治是神的安排袁被奴役者有着服从世俗政权的义务遥 奥古斯丁认为真理就是上帝袁法律是上帝
意志和正义的体现袁社会的秩序化和国家的和平依赖于臣民对国王权力和法律的服从袁人的
自由仅限于服从上帝和法律的义务设定遥

近代功利主义的理论先驱爱尔维修系统阐述了利益原则袁强调求乐避苦乃是人的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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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益所在袁利益原则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袁更是评判事物的唯一准绳袁无论是个人道
德评判抑或是国家正义评价都概莫能外袁野无论在任何时候袁任何地方袁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袁还
是在认识问题上袁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判断袁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冶[17]袁个人
的道德判断要服从于国家正义袁人们应该以社会和国家的公利作为行为准则袁个人私利和小
集团私利都不能够作为野正直冶和野正义冶的标准遥密尔继承并发展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袁他
肯定了功利原理袁但是强调组成社会的平等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袁出于共同合作的需
要必须关注他人利益并且以集体利益作为行动目标遥 在密尔看来袁人们的社会义务虽然并非
出自契约袁但是生活于社会当中受到社会保护并从合作中受益的每人袁对社会其他的人必须
遵守某种行为准则袁野这种行为袁首先是彼此互不损害利益袁彼此互不损害或在法律明文中或
在默喻中应当认作权利的某些相当确定的利益曰 第二是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
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渊要在一种公正原则下规定出
来冤冶[18]遥

社群主义思想家麦金泰尔认为袁正义就是德性袁用德性正义来批判自由主义的权利正义
并区别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论袁本质上则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回归遥 德性内在于实践当中袁实
践带来的善是人作为野叙事历史冶主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构成袁个人德性的普遍性和客观
性内在于共同体历史传统之中袁共同体的善是德性正义的最终依归遥 麦金泰尔坚持正义之于
善的应得观念袁认为应得的标准就在于共同体的历史传统袁以此批判自由主义倡导的权利优
先于善的理念遥 桑德尔同样批判权利优先于善并独立于善的权利正义观袁认为仅仅尊重人们
选择的自由会使我们失去所欲求的生活目的的道德价值袁我们共享的共同生活的质量和品质
也会被排除在正义领域之外遥 作为野构成性冶共同体的成员袁共同体表明其成员拥有什么和是
什么袁表明他们所选择的关系和发现的联系袁而且表明他们身份的性质和构成要素袁正义需要
通过培养德性和推理共同善才能够达成袁野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使功利最大化袁或保障选择的
自由袁就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遥 为了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袁我们不得不共同推理良善生活的意
义袁不得不创造一种公共文化以容纳那些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各种分歧冶[19]遥

2.义务本位说
义务本位说认为袁在正义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袁义务在价值位序上优先于权利袁正义

应当以义务作为起点尧重心和本位遥 义务本位说就权利本位说的核心要素进行批判袁主要集中
在三个方面院权利是目的和义务是手段曰权利分配的平等状态曰自由优先于秩序的价值共识遥

权利是目的和义务是手段是权利本位说坚持的基本特征遥 权利本位说认为袁野作为一种法
哲学的观念袁权利本位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袁其基本含义是要求人们这样把握权利和义务的
关系遥 即从总体上说袁义务应当来源于权利尧服务于权利并从属于权利冶[20]遥 也即手段来源于目
的尧服务与目的并从属于目的遥 在义务本位说看来袁权利是目的和义务是手段是历史上任何时
代法律的一般特征袁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与此相反的权利义务关系袁因此这不能够成为权利
本位区别于义务本位的基本特征遥 否则袁权利本位说将前资本主义法归于义务本位法袁按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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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逻辑推论袁野在前资本主义的法律中袁义务是目的且权利为手段袁法律设定权利的目的在
于保障义务的实现遥 据此袁必将导致耶权利本位爷提倡者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论院在奴隶社会尧
封建社会袁法律赋予奴隶主尧封建主的权利是为了保障奴隶尧农奴的义务的实现浴 冶[21]9在前资本

主义社会袁法律仍然只能是以义务为手段和以权利为目的袁根据同一标准权利本位说却将前
资本主义社会的法认定为义务本位袁 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法认定为权利本
位袁实在是匪夷所思遥

权利是目的和义务是手段并不能证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以义务为本位袁权利本位说继
而将权利本位的标准代之以权利分配的平等状态遥 诚然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袁奴隶主和封建主
享有权利袁奴隶和农奴承担义务袁权利分配极不平等袁对奴隶和农奴而言法律是典型的义务本
位遥 在笔者导师张恒山教授看来袁野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方式问题与法以什么为本位的问题完全
无关遥 噎噎如果一定要根据权利义务分配不平等状况把前资本主义的法说成是义务本位的
法袁那么袁其隐含的前提是院这是仅就社会被压迫阶层成员承担义务状况而言的遥 这样袁就产生
一个问题袁法本位问题的讨论中所言之法究竟是指作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法袁还是仅指作用
于社会某一部分成员的法钥 众所周知袁法律从来都是涉及社会全体成员的法遥 冶[21]10因此袁不存
在权利本位说所反对的义务本位法袁虽然历史上存在着权利义务分配不平等的法袁但权利本
位说对此形成不了合乎逻辑的批判遥

权利本位说为了论证法应当以权利为本位袁预设出一种价值共识袁即自由优先于秩序遥 在
权利本位说提倡者看来袁权利与自由尧义务与秩序其法律实质并无不同袁理想的法律应该是赋
予人们平等的权利保障和自由选择袁同时施以平等的义务约束和秩序维护袁以期形成与人的
尊严相适应的自由社会袁自由在价值位序上优先于秩序袁权利优先于义务遥 张恒山教授认为袁
野只要谈到人类社会袁就要谈到约束限制条件袁就要承认法律以秩序为首要价值目标遥 若按耶权
利本位爷的提法袁只将自由与秩序相比较袁并将权利与自由等视尧义务与秩序并论的话袁就应认
为袁义务的价值优先于权利遥 冶[21]24他还指出袁野权利先定尧义务后生冶预设的立法模式是国家直
接立法袁国家立法保护个人的先定权利袁继而进行义务设定袁但是即便是国家直接立法袁这里
能够证明的也仅仅是公民权利对于国家的先在性袁终究不是一般意义上权利之于义务的先在
性遥 野义务先定尧权利后生冶强调的是社会契约立法模式袁野国家不可以随意立法袁而是要根据社
会成员已经协议的规则而立法遥 而社会成员们在协议规则时袁从无任何规则开始袁先行找到尧
认识并形成的只能是义务性规则袁而不可能是权利或授权性规则遥 社会成员们相互间根据是
否符合尧是否遵守义务性规则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遥 而国家立法的依据就是社会成员们相互
间的这种义务权利划分遥 所以袁从逻辑上说袁义务是先定的遥 冶[21]2

三尧代际正义论证院后代人权利范式与当代人义务范式

代际正义理论能否成立是代际正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遥 代际正义的可能性论证面临诸多
困难袁主要是代际正义的环境问题袁以及时间距离尧非同一性和未来人偏好问题[22]67遥 休谟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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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环境即正义德性得以存在的条件概括为院资源的适度匮乏尧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
个体力量的平等袁前两个条件即野适度匮乏冶和野适度利己冶在代际语境中可以满足袁关键是当代
人与后代人力量不对等和权力不对称的事实不能满足第三个条件即野力量平等冶遥 至于时间距
离尧非同一性和未来人偏好问题袁分别以后代人存在于遥远未来尧后代人身份的非同一性渊non-
identity problem冤以及后代人偏好的不确定性得出推论袁当代人不需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需求遥
代际正义环境问题表明袁代际正义不可能满足休谟互利正义的合作条款袁只能作为公平的正
义进行论证袁而时间距离尧非同一性和未来人偏好问题袁也都不足以驳倒代际正义的可能性证
明遥 虽然如罗尔斯所言袁代际正义问题使各种伦理学受到严厉考验袁但代际正义的可能性证明
并没有因此止步遥 目前袁代际正义的论证范式主要包括后代人权利范式和当代人义务范式袁也
可称之为后代人权利进路和当代人义务进路袁 前者的理论逻辑在于权利正义观和权利本位
说袁后者则为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遥

渊一冤后代人权利范式
代际正义论证的后代人权利范式袁其理论逻辑是首先将权利确定为正义的核心价值袁继而

肯定正义之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权利先定和义务后生袁具体到历时代际关系中就是将代际正义
的逻辑起点归结为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袁对后代人的权益保护做出先定承诺袁由这种价值诉
求最终派生出当代人维护和实现代际正义的责任和义务遥

对于代际正义的可能性证明袁国内外诸多学者选择了后代人权利范式遥 美国哲学家约尔窑
范伯格渊Joel Feinberg冤率先提出后代人权利理论袁其在叶动物与未来世代的权利曳渊The Rights of
Animals and Future Generations冤中指出野我们为了我们的子女尧我们的下一代保护环境袁是一种
爱的行为曰 而我们为我们遥远的后代保护环境袁 则主要是一个诉诸未来世代权利的正义事
件遥 冶[23]克里斯汀窑西沙德-弗莱切特渊K. S. Shrader-Frechette冤认为袁我们与后代人虽然不存在共
时对等的互惠性袁但是存在着代际接力的野链式冶相互性袁尽管当代人无法确知后代人的需要和
偏好袁但是后代人至少拥有不受当代人伤害的否定性权利袁换句话说袁野尽管我们确实不渊明确
地冤知道代表未来人们应当做什么袁我们仍有大量的信息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冶[24]遥 爱蒂斯窑布
朗窑魏伊丝把代际公平理论建构在人类各代对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信托关系上袁 论证后代人
权利是代际公平之于当代人地球义务的本源袁指出后代人权利代表了一种对于后代人利益的
道德保护袁而这种利益必须被转化为法律权利和义务遥环境伦理学家恩斯特窑帕特里奇渊Ernest
Partridge冤在叶关于后代人权利曳渊On the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冤中论证了后代人权利对于
我们当代人所具有的道德强制力袁这种强制力使得我们当代人负有道德义务来确保子孙后代
的权利实现遥 美国宪法学者乔治窑莱特渊R. George Wright冤在叶宪法规划中后代人的利益曳渊The
Interests of Posterity in the Constitutional Scheme冤 中从后代人的道德地位出发论证了后代人的
权利存在及其内容袁强调依据美国宪法条款给予后代人权益同等的司法保护遥 国内学者谷德
近将后代人权利定义为依托当时自然社会条件发展自我袁与当代人获得同等的经济尧文化和
环境福祉的权利遥 廖小平教授也明确主张后代人权利袁认为解决代际公平的基础就在于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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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权利的确认尧证明和辩护遥 刘雪斌博士在叶代际正义研究曳中从后代人权利保护的视角
来论述代际正义的实现路径袁认为伴随正义观念向法律原则的转变袁有关后代人的保护也
由当代人义务方式转变为后代人权利方式袁或者说主要是以权利为本位袁而不是以义务为
本位的方式对后代人加以保护袁并且将后代人权利细化为享有现代政治文明成果等六种权
利遥

后代人权利范式之所以备受青睐袁根本原因在于代际话语权不对称赋予人们的道德直觉袁
这种道德直觉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地论证袁乃至受到诸多批判遥 布莱恩窑诺顿渊Brian Norton冤指出
未来世代缺乏拥有权利的必要条件即存在渊existence冤和身份属性的同一性渊identity冤遥 虽然范
伯格坚持是利益的占有而非存在本身才是权利的实质要件袁但批评者认为拥有利益并不能推
论出利益理应受到恰当对待遥 刘卫先博士批判后代人权利理论袁其核心观点是权利不可能扩
展到后代人权利论者所说的后代人身上袁环境义务是后代人权利理论的本质袁也是后代人权
利理论的正确出路和归宿[25]遥对后代人权利范式真正形成挑战的是义务先定尧权利后生的义务
本位说袁以此推论袁代内社会权利先定尧义务后生尚且不能够成立袁代际之间以后代人权利论证
当代人义务就更加缺乏说服力袁论证后代人是否存在权利就是文不对题遥 再者袁即便我们不去
质疑后代人权利理应受到公正对待袁 单就代际语境中除了后代人权利和当代人义务之外袁还
涉及到后代人义务和当代人权利而言袁 仅仅选取后代人权利和当代人义务来论证代际正义袁
在理论和实践中就会面临困境遥 按照权利正义观和权利本位说袁就代内社会的权利义务而言
可以推论院当代人权利催生当代人义务曰后代人权利催生后代人义务遥 即便当代人义务来源于
当代人权利并且服务和从属于当代人权利袁但是得不出结论说当代人义务来源于后代人权利
并且服务和从属于后代人权利遥 按照后代人权利范式袁 若想得出结论说代际正义之于当代人
的义务源于后代人的权益诉求袁至少隐含两个必要条件院后代人权利对于当代人权利具备内
在的道德约束力曰后代人权利较之当代人权利更具价值优先性袁如果说前者具有道德直觉的
吸引力袁虽然仍需要进一步论证袁那么后者就明显与代际正义所要求的代际之间权利的对等
原则相违背袁倘若将理论付诸实践袁很难免导致过高的代际储存率遥 总之袁后代人权利范式虽
然有道德直觉支撑的优势袁但是经不起理论推敲袁除了意在强调后代人权益对于当代人义务
提出了某种道德约束力外袁后代人权利范式存在理论缺陷院第一袁后代人权利的强调和当代人
权利的缺失袁将会造成后代人权利和当代人权利之于当代人义务承担的矛盾和张力袁从而难
以保障代际之间的权利对等曰第二袁当代人义务的存在和后代人义务的缺失袁直接造成后代人
权利之于当代人义务承担和后代人义务承担的矛盾和张力袁从而难以保障代际之间的义务对
等曰第三袁无论是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袁代内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忽视掉袁而以代内社会权利义
务对等为基础的代内正义则是代际正义的前提和关键遥

渊二冤当代人义务范式
当代人义务范式或曰当代人义务进路袁肯定义务之于正义的核心价值袁在正义之权利义务

关系中强调义务先定和权利后生袁在代际正义语境中描述为当代人义务优先袁后代人权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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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则是其价值依归遥 当代人义务范式主要包括代际正义论证的功利主义论尧道义论和共同体
义务说袁完全不同于后代人权利范式从后代人权利角度论证当代人的义务承担遥

当代人义务范式肯定当代人的义务承担对于代际正义而言有着先定的价值承诺袁继而对
当代人的代际正义义务做出不同于后代人权利范式的理论阐释遥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袁野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冶的功利原则即利益原则袁它是一切是非善恶和正义与否的判断标准袁既然总
体上讲后代人的快乐和利益总和肯定超过当代人的幸福总和袁那么当代人就有道德义务促进
后代人的善或利益遥 与功利主义论证强调当代人行为后果的义务论不同袁道义论坚持正当优
先于善袁主张人的行为选择正确与否不由后果所决定袁而是取决于行为本身是否符合预设的
道德标准遥 近代以来道义论的代表性人物康德袁把道德原则描述为野绝对命令冶袁强调人只能作
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袁在代际语境中可以表述为院当代人据以行动的准则应该能够成为普遍准
则袁当代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自己和后代人同样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袁当代人的行动准则
只能是可能目的世界普遍立法成员的准则遥 威尔弗雷德窑贝克曼渊Wilfred Beckerman冤认为袁当
代人具有保护后代人的道德义务袁原因在于我们享有一种道德义务不以将对他人造成伤害的
方式行动袁不管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受到伤害的人有多远遥 共同体义务说以人类共同体
理论来论证代际正义之于当代人的义务和责任袁约翰窑奥内尔渊John O'Neill冤认为存在一种野现
实的跨代共同体冶(actual trans-generational community)袁 未来世代同样可以给我们当代人带来
好处或伤害袁我们目标的成功或失败依赖于他们遥 詹姆斯窑蕾切尔斯渊James Rachels冤认为院野如
果对处于一地渊place冤的人来说袁道德共同体不是有限的袁那么对于处于任何时间渊time冤中的人
来说袁道德共同体也不是有限的遥 无论人们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将来被我们的行为所影响袁这
都不会造成差别遥 我们的义务是平等地考虑他们所有人的利益遥 冶[26]艾维纳窑德夏里特渊Avner
De-Shalit冤也指出袁就跨代共同体而言袁这种野建构起来的共同体向后来的世代拓展直至未来袁
正如许多人所认为的是过去的人建构了他们自我一部分那样袁他们也应该把后代视为自我的
一部分冶袁并且野这种跨代共同体的代际关系袁正是我们对于后代人应负责任和义务的本源所
在冶[27]遥国内学者周光辉教授也认为院野代际正义具有特殊的逻辑起点袁即代际关系的独特性院未
来世代人类与现存人类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依赖性尧非对称性袁以及利益的缺失与不平等遥 代际
正义的特殊起点能够满足正义产生的必要条件遥 因此袁通过延伸与扩大人类共同体的实践维
度袁以责任性考量代替互利性考虑袁代际正义的可能性可以得到有效的证明遥 冶[28]

笔者赞同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袁就现存的代际正义论证范式中袁更加认同代际正义
论证的当代人义务范式袁虽然现有的当代人义务范式也受到诸多质疑和批判遥 上述当代人义
务范式中袁功利主义论证存在两个基本问题袁即成本效益分析的计量标准问题和后代人的利
益贴现问题袁而且功利主义极易导致牺牲当代人利益换取后代人利益的极端情形袁虽然功利
主义论证警醒我们没有理由出于纯粹时间偏爱而轻视后代人的福利袁但是也应力图避免这种
情形袁即要求较穷的世代为以后较富后代的更大利益做出沉重的牺牲遥 道义论论证被认为也
存在不足之处袁坚持后代人权利范式者批评指出袁虽然当代人义务进路更能确定义务承担者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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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考虑后代人身份尧数量和具体利益内容袁但其最大问题是必须建立在具有道德约束力的
野美德冶义务的基础之上袁这是一种野没有对应的权利的道德义务冶袁而现代社会更需要建立在
权利基础上的义务[22]154遥 在共同体义务说方面批评者区分了利益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袁指出利
益共同体论证的不完美袁人们会因立场不同对人类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和人类进化方向产生争
议袁可能会产生不能接受的后果袁可能导致发达富裕国家无视相对落后贫穷国家人民的生存
发展曰道德共同体论证代际正义也存在不足袁即当代人实施影响后代人利益的行为时袁无法精
确计算后代人利益曰在道德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后代人身份野非同一性问题冶袁无法评判该行为
是否公平[22]67遥上述不足和批评留待下文评价袁现在按照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袁就代内社会
的权利义务而言可以推论院当代人权利源于当代人义务曰后代人权利源于后代人义务遥 无论是
当代人还是后代人袁代内社会都是义务先定和权利后生袁权利源于义务袁在代际语境中需要证
明的是后代人的权利和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或依赖于当代人的义务承担遥 上文中当代人义
务范式的证明袁无论是功利主义说尧道义说还是共同体说袁最终都归结于当代人对于后代人权
益负有促进和保护的正义义务遥 如果说后代人权利范式警醒了人们对代际正义的关注和思
考袁当代人义务范式则紧扣了代际正义的核心价值即当代人的自我节制袁没有当代人的义务
担当和自我节制袁代际正义的理论大厦就会坍塌袁因为野只有跨越世代的扩展的合作体系才能
使代际正义的可能性得到有效地证明袁 而构建这种扩展的合作体系的前提和关键就是通过
正义的储存原则有效克服当代人类的纯粹时间偏爱袁 代际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对当代人类的
节制作为其核心价值冶[29]遥 当然袁 当代人义务范式同样忽视了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义务的理
论维度袁同样存在着理论缺陷院一是当代人义务的强调和后代人义务的缺失袁直接造成当代
人义务和后代人义务之于后代人权利实现的矛盾和张力袁 从而难以保障代际之间的义务对
等曰二是后代人权利的存在和当代人权利的缺失袁将会造成当代人义务承担之于后代人权利
和当代人权利实现的矛盾和张力袁从而难以保障代际之间的权利对等曰三是无论是对于当代
人还是后代人袁代内的义务权利关系被忽视掉遥 可见袁当代人义务范式仍有不足和缺憾袁需要
进行理论创新和完善遥

四尧代际正义范式转换院当代人义务范式选择与创新

我们认为袁实现代际正义论证的范式转换袁必须拒绝后代人权利范式袁选择和创新当代人
义务范式遥 当代人义务范式创新的理论基础是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论袁理论依据则是道义
论和共同体义务说遥

渊一冤当代人义务范式选择
根据前文袁代际正义论证的后代人权利范式和当代人义务范式袁都不能避免批评和非难袁

为什么我们选择当代人义务范式钥 或者说为什么当代人义务范式优越于后代人权利范式钥 除
了上文笔者明确赞同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这个根本立场外袁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论证
的是袁后代人权利范式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障碍袁而当代人义务范式所遭受的批评和非难袁
28



则可以获得理论澄清和回应袁其不足和缺憾可以通过范式创新获得解决遥
对于后代人权利范式的指责袁当前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后代人权利本身是否存在袁但在笔

者看来袁即便存在后代人权利袁为什么后代人权利可以强烈派生出当代人的义务承担袁这才是
后代人权利范式真正的困难和障碍所在遥 道理很简单袁如果说不存在后代人权利袁那么后代人
权利范式也就不攻自破袁如果后代人的确拥有权利袁那么就要回答为什么当代人是适应后代
人的强烈权利要求而承担义务的遥 后代人权利论者坚持利益渊interests冤而非存在渊existence冤乃
是权利的实质要件袁的确可以避免后代人当下并不存在的客观现实袁更能避免时间距离尧非同
一性和后代人偏好问题的诘难袁因为不管时间距离多么遥远尧后代人身份如何不确定及偏好
多么难以界定袁后代人的基本利益必然是存在的袁诸如对清洁的水尧空气和土壤等基本的利益
需求遥 然而袁利益需求本身仅仅是权利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袁权利的确包含主体的自我利
益主张袁但是只有正当的利益主张才能够成为权利袁野事实上当他人依据权利要我承担某种负
担和不利时袁只能是依据其权利中所包含的正当这一要素遥 反过来说袁当我应他人的权利要求
而承担某种负担或不利时袁正是因为我认识到院对方的这种利益要求具有正当性这一道德上
的不可对抗的性质冶[21]109遥 重要的是利益的正当性不能由利益的事实存在来证明袁即利益正当
性不是取决于利益主体的自我评价袁而是由社会其他成员的外部性评价决定袁而要通过这种
外部性评价并获得认可支持袁前提条件就是承诺并履行社会成员一致确认的普遍义务遥 因此袁
野所谓权利主张袁并不是利益主张袁并不是主体人有某种要求便可以作出的主张袁而是一种对
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主张袁是一种在承诺并履行普遍义务的前提下才能提出的主张冶[21]117遥 具体
到代际社会语境中袁后代人存在利益需求本身并不必然就是权利袁只有后代人承诺并履行了
为满足人类共同体利益而防止尧排除各个世代的有害行为的共同性义务袁其自身利益才因获
得正当性而成为权利遥 所以袁后代人权利最终源自于后代人义务袁后代人权利不能够派生出后
代人义务袁更不足以成为派生当代人义务的强烈理由遥 刘雪斌博士列举出六种后代人权利袁恰
好相反袁我们则将其归结为后代人和当代人的共同性义务袁即继承和发展政治文明成果的义
务袁适度利用物质财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义务尧保护人类遗产的义务尧确保身体健康和基因
完善的义务尧继承和发展科学文化成果的义务以及获取信息参与公共决策的义务等遥

当代人义务范式坚持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袁 遭到后代人权利范式的否定和批判袁后
者坚持权利正义观和权利本位说遥 首先袁在道义论方面袁批评者指出当代人义务范式建立在具
有道德约束力的野美德冶义务基础上袁而这种道德义务没有对应的权利遥 当代人义务的确属于
美德义务袁 其道德约束力来自于具有更高价值的整个人类共同体繁衍与进化的共同性利益袁
当代人义务对应的是当代人的权利袁并非批评者所讲的没有对应的权利遥 其次袁批评者指出现
代社会更需要建立在权利基础上的义务遥 这才是批评者真正反驳的地方袁重点不是当代人义
务有没有野对应的权利冶袁而是当代人义务没有建立在野对应的权利冶的基础之上遥 我们倒认为袁
现代社会更需要建立在义务基础上的权利遥 最后袁如前文所述袁批评者区分了共同体义务说袁
指出利益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论证代际正义的野不足冶遥 批评者认为袁依据利益共同体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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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方向和要求袁会产生发达国家无视甚至限制落后国家生存发展需要的后果袁果真如此袁
这真是野不能接受冶的后果遥 但这绝不是利益共同体论证带来的后果袁毋宁说是发达国家无视
人类利益共同体所产生的后果袁除非批评者所说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和人类进化方向袁与动物
世界适者生存的丛林规则无异袁否则说上述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做派符合从发达国家立场
上对于利益共同体和人类进化的理解袁简直就是匪夷所思遥 批评者还指出袁用道德共同体论证
代际正义袁无法精确计算当代人行为对后代人的利益影响袁更无法确定道德行为者导致后代
人身份野非同一性问题冶是否公平遥 我们认为袁道德共同体强调的是道德行为人平等的义务承
担袁只要这个条件得到满足袁当代人作为道德行为者根本无须准确计算自身行为之于后代人
的利益影响袁我们倒要反问批评者的是袁后代人权利范式因其后代人权利视角袁才是最需要精
确计算这种影响的袁后代人权利范式可以做到吗钥 至于当代人作为道德行为者所造成的野非同
一性问题冶袁其道德行为本身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袁因为野非同一性问题冶本身无可避免袁后代
人权利范式是以后代人权利也不是以野非同一性问题冶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袁所以这个问题既
不能够驳倒当代人义务范式袁更不能够证成后代人权利范式遥

渊二冤当代人义务范式创新
代际正义论证的当代人义务范式优于后代人权利范式袁但是当代人义务范式的确存在前

文中我们所认肯的不足袁 这就需要对当代人义务范式进行理论创新和完善遥 创新当代人义务
范式袁一是必须坚持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袁在正义之权利义务关系上确认义务先定和权
利后生袁二是理论创新的依据是代际正义论证的道义论和共同体义务说遥

首先袁当代人义务范式创新其理论范畴应该包括当代人义务尧当代人权利尧后代人义务和
后代人权利遥 前文所述袁不管是当代人义务范式还是后代人权利范式袁都是仅仅关涉到当代人
义务和后代人权利袁忽视了理论构建中的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义务维度袁从而难以避免当代
人义务权利与后代人义务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袁 无从体现代际之间义务和权利的对等原
则遥 其次袁依据道义论和共同体义务说袁我们可以论证代际正义的充要条件袁即代际之间义务
和权利的对等原则遥 依据道义论原理袁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目的而不是互为手段袁就当代人
要把后代人视为自在目的而不是手段而言袁我们要避免当代人的纯粹时间偏爱袁因为野在社
会的情形中袁纯粹时间偏爱是不正义的院它意味着渊在不考虑将来的更为常见的情况里冤现在
活着的人利用他们在时间上的位置来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冶[2]295遥 就当代人自身目的而言袁则
应避免功利主义论证所要求的过高代际储存率的极端情形袁 即要求较早的世代为以后富得
多的世代的更大利益做出沉重的牺牲遥 依据共同体义务说袁我们当代人的义务是平等地考虑
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内的所有世代的利益袁 也就和道义论同样意味着当代人和后代人的
权利和利益是对等的遥 当代人权利源自当代人义务袁后代人权利源自后代人义务袁当代人权
利和利益对等于后代人权利和利益袁因此当代人义务对等于后代人义务袁前者和后者是人类
各个世代为满足价值层次最高的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防止尧 排除各个世代有害行为的
共同性约束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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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袁在坚持义务先定和权利后生的义务本位说基础上袁依据道义论和共同体义务说所
推定的代际之间义务权利的对等原则袁创新代际正义论证的当代人义务范式袁其内容可以表
述为代际正义的三个原则院渊1冤当代人义务是代际正义的核心和关键曰渊2冤当代人义务和后代人
义务必须坚持对等原则曰渊3冤无论当代人还是后代人袁代内社会都是义务先定和权利后生遥 第
一个原则称之为代际正义的核心原则袁在代际正义所关涉的当代人义务和权利尧后代人义务
和权利中袁只有当代人义务才是代际正义的核心和关键遥 第二个原则称之为代际正义的义务
对等原则袁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内的各个世代袁对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承担着平等的义
务袁这也是代际正义的本质原则遥 第三个原则称之为代内正义原则袁是义务先定尧权利后生在
代内社会的具体体现袁即代内义务先于代内权利遥 代际正义的这三个原则按照词典式次序排
列袁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袁第二个原则优先于第三个原则遥 总之袁代际正义论证的当
代人义务范式创新袁首先是将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义务纳入到理论范式中来袁而不是简单的
关注当代人义务和后代人权利曰其次是充分体现出代际之间的义务对等和权利对等的必然逻
辑曰再次是将代际正义原则与代内正义原则有机结合起来袁体现出代内正义是代际正义的应
有之意曰最后是坚持义务先于权利原则袁既为当代人权利和后代人权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袁又为代内正义的维护和实现提供了现实路径遥

渊三冤当代人义务范式创新的理论关照
创新代际正义论证的当代人义务范式袁可以为理论上回应当前代际正义研究的几个热点

问题提供借鉴和思考遥第一袁当代人义务是代际正义的唯一义务吗钥既然我们将义务作为正义
的核心价值袁代际之间的义务关系就成为代际正义的核心问题袁仅仅强调当代人资源环境保
护义务难以凸显代际之间的义务对等袁我们不否认代际正义的要义和关键在于当代人的义务
承担袁但是后代人的资源环境保护义务同样是代际正义的必要条件袁代际之间这种对等的义
务关系袁不难从当代人义务范式的道义论和共同体理论推理得出遥 第二袁当代人权利应该受到
重视和强调吗钥 根据我们提出的理论范式袁当代人权利理应受到重视袁我们不仅应该警醒功利
主义原则所导致的当代人为后代人做出沉重的牺牲和过高的代际储存率袁而且更要关注当代
社会弱势群体所遭受的持续的社会剥夺和不公正遥第三袁后代人存在权利吗钥有学者对后代人
权利说提出质疑和批判袁不过这种批判的初衷是批判后代人权利范式袁至于后代人是否存在
权利我们觉得值得商榷袁根据我们的理论范式袁后代人的确存在权利袁这种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就是后代人的义务担当遥 第四袁代内正义对于代际正义无足轻重吗钥 根据我们的范式理论袁答
案是否定的袁代际正义的理论与实践离不开代内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袁离开代内正义的理论坚
守和实践维护袁代际正义的理论和实践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遥

五尧结 语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窑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 在 叶科学革命结构曳(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指出袁范式渊paradigm冤是指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袁本质上讲就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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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理论体系遥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窑瑞泽尔渊George Ritzer冤认为袁范式是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
意向袁用以界定科学领域内研究什么尧问题提出尧问题质疑以及解释答案应该遵循的规则遥 代
际正义研究始自 20世纪 70年代袁随后在伦理学尧政治学和法学领域内掀起研究热潮袁虽历经
半个世纪袁人们就代际正义的可能性证明远未达成共识遥 代际正义论证范式以权利和义务为
基本范畴袁围绕代际正义何以可能进行质疑尧解释论证并形成理论模式袁对于代际正义理论构
建和现实回应都将意义深远遥 学术界主要以后代人权利或当代人义务作为论证的逻辑起点袁
分别形成了代际正义论证的后代人权利范式和当代人义务范式遥 义务权利观念在人类正义理
论和实践中源远流长袁这既反映出义务和权利作为正义的基本范畴不可或缺袁又为正义理论
构建提供了选择视角袁 权利本位说和义务本位说就是权利正义观和义务正义观的集中体现遥
笔者更加认同义务正义观和义务本位说袁 在现存代际正义论证范式中倾向于当代人义务范
式袁虽然当代人义务范式有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憾袁但在原有的道义论和共同体义务说论证基
础上袁我们推论出代际正义之于代际社会义务权利的对等原则袁实现了当代人义务范式的转
换和创新遥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袁至少近现代之前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代内正义袁代际正义的理论实践
则是现代化进程中伴随野现代性冶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袁虽然代内正义是代际正义题中的应有
之义遥 古今中外的先哲圣贤们袁就思考如何实现绝对公正的社会可谓殚精竭虑袁绝对公正一直
是政治哲学探讨的主题遥 人类社会从来都缺乏绝对的正义袁通过纠正或消除社会中明显的不
公正以促进公正袁则是人类努力接近理想正义的真实写照遥 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
亚窑森渊Amartya Sen冤在叶正义的理念曳渊The Idea of Justice冤序言中开宗明义院野描绘某种绝对公
正的制度安排袁或者判断某一社会变革是否有可利于促进公正袁这两种做法在目标上有密切
联系袁但在分析上却是迥然不同的遥 冶森倾向于关注后者袁野因为它是作出关于制度尧行为和影
响公正的其他因素的决策的关键冶[30]遥 我们认为袁森的正义理念给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的理论
实践指明了方向袁也为代际正义论证范式提供了评断标准遥 经过创新的当代人义务范式较之
后代人权利范式袁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势和实践指导意义遥 首先袁前者较后者更具伦理意义遥 表
面上权利容易被视为利益和好处袁义务则被视为不利和负担袁实际上人类只有凭借义务规范
才能够抑制恶行保护秩序袁引导社会相互合作和向善向美遥 通过当代人的必为性义务和禁止
性义务袁纠正或消除现实社会中明显的代内不公和代际不公袁更加有利于促进代内正义尧代际
正义的实现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袁当代人义务范式因而更具伦理意义遥 其次袁前者较后者更具有
利益保护作用遥 当代人义务规范通过禁恶扬善袁着眼于人类共同体利益而非仅仅局限于后代
人利益袁同时当代人义务中存在大量无后代人权利明确对应项的义务规范袁这些义务对于保
护社会弱势群体尧欠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意义重大遥 再次袁前者较后者更具信息
价值遥 当代人义务性规范具有明确的制度性规范袁能够消除人们行为意志的不确定性袁相反由
后代人权利推论当代人义务袁由于时间距离尧非同一性问题和后代人偏好问题等不确定性袁都
会带来当代人意志选择的不确定性遥最后袁前者较后者更具操作功能遥当代人义务性规范中最
32



具强制性的就是法律规范袁当发生明显违反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法律规范的情形时袁能够为
司法机关提供操作依据的只能是当代人义务而非后代人权利袁虽然有人提议设置后代人委员
会作为代理人身份参与司法诉讼袁但即便如此袁当代人义务性规范仍是司法机关强制纠正违
法行为尧实施何种强制以及强制程度的操作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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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dard of Right and Obligation and
the Paradigm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Demonstration

KE Biao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advent of Rawls爷 Theory of
Justice in 1970s, and then aroused extensive attention of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research
issues were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ociety and eve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demonstration in basic theory is unfading. The paradigm choic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rgument stems from the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of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
standard, which is the logical present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obligation justice view in the vertical
intergenerational level of the human society. Only when we clarify the right standard and obligation standard of
justice can we be clear about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paradigm and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demonstration paradigm. The problem of social
justice mainly concerns th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i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justice, and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separation of the right and compulsory concept of
justice. The two have a long history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The concept of right and justice
i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right standard theory, and the right standard theor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right justice view in the value order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justice. On the contrary, the
obligation standard theory emphasizes that obligation is prior to rights in the rank of justice value, and justice
should be centered on obligation. Th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criticizes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right standard,
mainly in three aspects: the right is the purpose and the duty is the means; the equal state of the right
distribution; the freedom gives priority to the value consensus of order. The paradigm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mainly includes the rights paradigm of descendants and the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human
obligation, that is, the right approach and compulsory route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demonstration. The
former aim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generations is the value center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deduce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to maintain
and realize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while the latter is
another way to demonstrat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to contemporary
people, including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and community obligation. There are the same theoretical defec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future generations爷 rights paradigm and the contemporary human obligation paradigm.
All of them neglect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and descendants爷 obligations,
which not only directly caus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the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as well a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people爷s obligation to the right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the future generation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flect and guarantee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generation is ignored, and the internal justice based on the reciprocity of the internal
soci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s also insignificant. We more agree with the concept of obligation justice and the
standard of obligation. On the basis of abandoning the paradigm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nov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obligation paradigm is summed up in three basic principles: the obligation of
contemporary people is the core and key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the obligations of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generations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regardless of contemporary 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ir obligations are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their rights.

Key words: obligation; right;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paradig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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